
法規名稱：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管理條例

修正日期：民國 105 年 07 月 20 日 

 
 

第 1 條
 

為保育海洋漁業資源，將中華民國人投資、經營非我國籍漁船從事漁業納入管理，維護

國際漁業秩序，特制定本條例。
 

第 2 條
 

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。
 

第 3 條
 

1  本條例用詞，定義如下：

一、海外：指非屬我國領海及專屬經濟海域之海域。

二、投資：指將資金、捕撈工具或設備及權利等具有一定金額或比率以上之財產，單獨

或共同經營漁業。

三、經營：指以自有或租賃之漁船從事捕撈、買賣、運送及進出口漁獲物或漁產品之營

運。

四、從事漁業：指以自有或租賃之漁船為捕撈、買賣、運送及進出口漁獲物或漁產品之

行為。

五、洗魚：指下列各目行為之一：

（一）以我國籍漁船名義，販賣或轉讓非我國籍漁船捕撈國際漁業組織所規範魚種之漁

獲物或漁產品。

（二）以中華民國人投資經營之非我國籍漁船名義，販賣或轉讓其他漁船捕撈國際漁業

組織所規範魚種之漁獲物或漁產品。

六、關係人：指持有或保管漁船之漁獲數量、作業期間、漁具、漁撈方法及有關其投資

或經營資料之人。

2  前項第二款所定一定金額或比率，由主管機關公告之。
 

第 4 條
 

1  中華民國人非經主管機關許可，不得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於海外從事漁業。

2  前項投資經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主管機關應不予許可；已許可者，主管機關應予廢止

：

一、漁船船籍國對該國漁船欠缺管控機制。

二、漁船船籍國被他國、國際漁業組織或其他經濟整合組織列為打擊非法、未報告及不

受規範漁撈作業不合作之國家，或打擊非法、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撈作業不合作警

告名單之國家二年以上。

三、從事漁業之種類及作業海域為國際漁業組織所管理，而漁船船籍國非該組織會員國

或合作非會員國。

四、漁船經國際漁業組織列入非法、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撈作業之漁船名單。

3  第一項許可之條件、申請程序、審查、廢止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主管機關

定之。
 

第 5 條
 

1  依前條規定取得許可者，應向主管機關定期申報有關作業資料。

2  前項申報作業資料之期間、種類、內容、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

。



第 6 條
 

1  中華民國人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，於海外從事漁業，應遵守主管機關參酌國際漁業組

織保育措施訂定之作業辦法，及船籍國或沿岸國所定相關作業規範。

2  前項辦法，包括作業許可、漁船作業海域、作業期間、漁船船位回報、漁具、漁撈方法

、漁獲配額之管理措施及其他應遵行之事項。
 

第 7 條
 

1  主管機關為漁業管理之需要，得要求關係人提出漁獲數量、作業期間、漁具、漁撈方法

之報告。

2  主管機關於必要時，得派員對關係人、有關機關（構）或團體進行調查，並要求提示、

交付非我國籍漁船投資經營之有關資料。

3  前二項報告或調查遇有急迫情形時，主管機關得派員至有關處所實施檢查，並得詢問關

係人。

4  前三項執行之人員，應主動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識別之標誌。

5  關係人或有關機關（構）、團體對於第一項至第三項之調查、檢查或提出報告、提示、

交付有關資料之要求，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。
 

第 8 條
 

1  中華民國人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，於海外從事漁業，不得有下列重大違規行為：

一、投資經營有第四條第二項各款情形之一之漁船。

二、無船籍國之漁業作業許可。

三、未經船籍國許可從事海上轉載、港內轉載或港口卸魚。

四、未經沿岸國許可進入該國管轄海域作業。

五、偽造、塗改或遮蔽船名、船籍港名或國際識別編號之漁船標識。

六、未依船籍國規定裝設船位回報器、故意使船位回報不正確或使船位回報器失去功能

。

七、漁船總漁獲量已超過船籍國許可之漁獲量，仍繼續捕撈有配額限制之魚種。

八、於國際漁業組織所定之禁漁期或禁漁區作業。

九、使用國際漁業組織禁止使用之漁具。

十、捕撈、持有、轉載或卸下、銷售國際漁業組織禁止捕撈之魚種。

十一、未依船籍國規定繳交或填報漁撈日誌或漁獲通報，或漁撈日誌或漁獲通報資料填

報不實。

十二、未依第五條規定辦理申報，或所申報之資料與事實不符。

十三、規避、妨礙或拒絕船籍國或國際漁業組織指派之觀察員進行觀察作業。

十四、規避、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依第七條第二項之調查或第三項之檢查。

十五、隱藏、竄改或破壞違反本條例之相關證據。

十六、提供本船申領之漁獲證明書供他船使用，或本船漁獲物持他船所領漁獲證明書銷

售。

十七、偽造、變造或冒用漁獲證明書，或故意使用經偽造或變造之漁獲證明書銷售漁獲

物或漁產品。

十八、與國際漁業組織列入非法、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撈作業漁船名單之漁船或無國籍

船舶聯合作業、轉載或補給。

2  前項第八款之禁漁期及禁漁區、第九款禁止使用之漁具、第十款禁捕魚種及第十八款非

法、未報告及不受規範漁撈作業之漁船名單，由主管機關公告之。
 

第 9 條
 

1  中華民國人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，從事洗魚者，處六月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

科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上三千萬元以下罰金。

2  法人之代表人、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，因犯前項之罪者，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，對該



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前項之罰金。

3  中華民國人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第一項之罪者，不問犯罪地之法律有無處罰規定，均依

本條例處罰。

4  中華民國人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，犯第一項之罪者，主管機關應廢止其投資經營非我

國籍漁船之許可。
 

第 10 條
 

1  中華民國人違反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者，依下列規定處罰，主管機關並得廢止其投資經營

非我國籍漁船之許可：

一、總噸位五百以上漁船：處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上三千萬元以下罰鍰。

二、總噸位一百以上未滿五百漁船：處新臺幣四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鍰。

三、總噸位未滿一百漁船：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。

2  依前項規定所處罰鍰低於漁獲物或漁產品之價值者，按該漁獲物或漁產品之價值處以最

高五倍之罰鍰。

3  中華民國人最近三年內違反第八條第一項同款情事達二次以上，或違反第八條第一項情

事達三次以上者，依下列規定處罰，主管機關並廢止其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之許可：

一、總噸位五百以上漁船：處新臺幣九百萬元以上四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。

二、總噸位一百以上未滿五百漁船：處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上三千萬元以下罰鍰。

三、總噸位未滿一百漁船：處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。

4  依前項規定所處罰鍰低於漁獲物或漁產品之價值者，按該漁獲物或漁產品之價值處以最

高八倍之罰鍰。

5  第二項及前項漁獲物或漁產品之價值，以該漁獲物或漁產品前三年之國內市場平均價格

計算之。
 

第 11 條
 

中華民國人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，於海外從事漁業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二

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處罰：

一、未依第四條第一項規定取得許可，於海外從事漁業。

二、未依第六條第一項規定遵守船籍國或沿岸國所定相關作業規範，或違反主管機關依

第六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重大違規行為以外之作業許可、漁船之作業海域、作

業期間、漁船船位回報、漁具、漁撈方法或漁獲配額之管理措施。

三、規避、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依第七條第一項之要求提出報告。
 

第 12 條
 

中華民國人投資經營非我國籍漁船從事洗魚，其同時投資經營我國籍漁船者，得依其洗

魚數量，扣減其投資經營我國籍漁船相當價值之漁獲配額。
 

第 13 條
 

本條例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。


